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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问题附属机构 

第一次会议 

2016 年 5 月 2 日至 6 日，加拿大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12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通过的建议 

1/9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的工作方法以及支持审查执行情况的机制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 

回顾 第 X/2 号和第 XII/26 号决定； 

确认 有必要加强对《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审查， 

1. 欢迎 执行秘书编制的执行问题附属机的工作方法草案，1 并建议 缔约方大会

第十三届会议在以下决定草案附件的基础上通过工作方法； 

2. 注意到 在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自愿审查机制2  方面取得的进

展，特别是制定方法草案供审查方面，并请 执行秘书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协助进一步

致力于方法草案，其中应特别注意核准最后报告的程序，并向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提

交最后草案供审议； 

3. 欢迎 在制定决定追踪工具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注意到 迄今为止在试点基础

上应用工具审查缔约方大会第八届和第九届会议决定方面取得的成果；3 

4. 建议 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通过一项措辞大致如下的决定： 

                                                      
1 

 UNEP/CBD/SBI/1/10。 

2 
 见 UNEP/CBD/SBI/1/10/Add.1。 

3 
 见 UNEP/CBD/SBI/1/10/A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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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大会 

1. 通过 本决定所附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的工作方法； 

2. 欢迎 在制定自愿同行审查机制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在制定审查

方法草案方面，并请 执行秘书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推动进行进一步测试和发展

该方法，包括通过试用阶段使用这种方法，并向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二次会议报告

进展情况； 

3. 邀请 各缔约方制定、加强和利用国家进程审查为执行《公约》和相

关战略计划所采取的各项措施，酌情包括参与性办法和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民间

社会、妇女和青年参与其中，查明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障碍，并通过信息交换所

机制分享这方面的信息； 

4. 请 执行秘书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与各缔约方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协

商，编制有关上文第 3 段查明的各种障碍的信息，并根据国家报告，包括考虑审查

执行情况的机制的可能要素，例如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资源同行审查

机制，并考虑到各缔约方和观察员在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一次会议表示的看法和缔

约方和观察员包括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提供的其他看法，确定与落实国家和全球指

标所规定的有效做法，供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二次会议审议； 

5. 又请 执行秘书进一步制定决定追踪工具，同时亦顾及缔约方和其他

国家政府提出的任何意见或评论，并继续审查缔约方大会第一届至第七届会议以及

第十届和第十一届会议做出的决定，并向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二次会议提供最新情

况； 

6. 强调 必须按照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工作范围第 3 段的规定，确保对其

附属机构所提要求的互补性和避免重复；4 

7. 请 执行秘书确定备选方案，加强将涉及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问题

纳入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的工作的进程； 

5. 又建议 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一项

措辞大致如下的决定：  

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认可 《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的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的工作方法，并决定 执

行问题附属机构在为《卡塔赫纳议定书》服务时应比照适用该工作方法； 

6. 还建议 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一项措

辞大致如下的决定： 

                                                      
4  第 XII/26 号决定，附件。 



UNEP/CBD/SBI/REC/1/9 

Page 3 

 
 

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认可 《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的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的工作方法，并同意 执行问题

附上机构在为《名古屋议定书》服务时应比照适用该工作方法。 

附件一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的工作方法 

A. 职能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将在缔约方大会、作为卡塔赫纳和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

会的指导下履行上述机构交付其在项目方面的职能。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的职能载于其职权

范围（第 XII/26 号决定，附件）。 

B. 工作领域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中所载该附属机构的职能，反映下述互相联系的四个工作领

域：执行问题附属机构比照进行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大会的缔约方大会以及作为名

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责成其进行的这些领域的工作。 

1. 审查执行进展 

这包括与审查《公约》和相关战略计划的执行进展有关的项目，包括审查支助执行工作的

进展，特别是缔约方制定和实现国家指标和行动的进展以及行动成果，各缔约方的进展，

缔约方的国家指标对实现《公约》的目标的促进作用，同时考虑到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

故事机构的科学评估、建议和咨询意见。 

 2. 加强执行的战略行动 

这包括与基于审查执行进展和其他相关信息（包括审查《公约》今后执行方向）查明战略

行动和提供指导以加强执行工作有关的项目。这可酌情包括：与主流化有关的行动；制定

和执行连贯和有效的措施和支持性体制框架；以及加强同其他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协

同增效作用，同其他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的伙伴关系；和加强相关行为方，包括土著人

民和地方社区的作用、涉及执行工作的私营部门和国家以下各级政府。 

3. 加强执行方法 

这将包括与资源调动、财政机制以及技术和科学合作的一般和战略方面和体制机制、信息

交换所机制、能力建设、技术转让以及宣传、教育和公共意识有关的项目； 

4. 《公约》的运作：改善进程和活动的有效性 

这将包括与改善进程效率有关的途径和方法（包括执行《公约》和各议定书的整合方法）

的项目，特别是包括执行《公约》和各议定书的共同项目；任何支持附属机构其他三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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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领域的程序以及与《公约》行政管理有关的事项，包括秘书处的运作。 

C. 程序事项 

1. 将依据第 XII/26 号决定的相关条款开展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的工作，包括下列内

容： 

(a) 根据缔约方大会会议议事规则的第 26 条第 5 段，缔约方大会会议议事规则

比照适用于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会议，但第 18 条除外，该条将不适用； 

(b)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应在每届闭会期间开会。附属机构及其机关的会议和活动

的数量和长度应反映在缔约方大会或其他额外资源供资来源通过的预算中; 

(c)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作为《公约》议定书时，只能由议定书缔约方作出议定书

之下事项的决定；  

(d)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应开展缔约方大会或作为各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

会赋予其的职权范围内的任何任务，并向这些机构报告工作。 

2. 根据议事规则，缔约方大会主席团由主席和副主席组成（第 I/1 号和第 V/20 号决

定附件），将作为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主席团。但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主席应由缔约方大会选

举，以确保积极参与筹备进程和便利会议。在缔约方大会常会上当选的主席将由区域集团

提名，他应在缔约方大会闭幕时履职，直至他/她的继任者在缔约方大会下一届常会结束

就任之时。根据一般规则，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主席人选应在联合国区域集团之间轮换。5 

附属机构主席候选人应有《公约》进程方面的经验，具有执行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

性公约有关政策和方案事项的能力。区域集团在提出候选人时，应考虑到他有否时间进行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的工作。在主席系来自非某一《议定书》或两个《议定书》缔约方的国

家时，应从主席团成员中《议定书》缔约方选出一名成员替换，以主持与一项或另一项

《议定书》相关的项目。附属机构主席应是缔约方大会主席团的当然成员。缔约方大会主

席将邀请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主席主持有关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事务的主席团会议。  

3. 经缔约方大会做出决定并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可建立不限成员

名额论坛以进一步支助审查《公约》和相关战略计划的执行情况，以期便利缔约方交流信

息和经验。该论坛可在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和缔约方大会会议期间举行。 

4. 经缔约方大会做出决定认为有必要开展任务时，根据可用的资源，可设立区域平衡

的特设专家组帮助准备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的工作。执行秘书与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主席和缔

约方大会主席团磋商，将在缔约方提名人中选择专家。特设专家组通常应由缔约方提名的

不超过十五名专家组成，适当考虑地理代表性、性别平衡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

                                                      
5  遵照选举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做法，并为避免一个区域既提供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主席又

提供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主席，从区域选举主席的顺序如下：非洲、西欧和其他国家、亚洲和太

平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中欧和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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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具体情况。必要时还可从各组织中选择少量

专家。来自各组织的专家数目应不超过缔约方提名的专家数目。 

5.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在缔约方大会或作为卡塔赫纳或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

方大会这些机构在执行问题附属机构授权有关的事项的一项具体决定核可的预算资源内，

可酌情向执行秘书提出要求和利用《公约》或各议定书下的机制。 

6.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的工作将在大会进行，或者必要预算经缔约方大会核准后酌情在

不限成员名额的会期工作组会议进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至多可设立两个不限成员名额工

作组会议在执行机构问题附属机构会议期间同时进行。工作组不应与全体会议同时举行会

议。工作组应根据明确规定的职权范围设立，并向所有缔约方和观察员开放。 

D. 联络点 

《公约》的主要国家协调中心通常作为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的联络点。缔约方也可酌情为执

行问题附属机构指定另一名国家协调中心。 

 E. 文件 

1. 秘书处应全力在在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会议开幕日期之前三个月并至少在会议开幕前

六周依照缔约方大会会议规则第 10 条提供会议文件。 

2. 文件和信息文件的数量和长度应保持最低程度，并且文件应包括供执行问题附属机

构审议的拟议结论和建议。     

__________  


